附件3             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填报单位：（盖章）                   （2022年度）
	项目支出名称
	疾病预防控制机构能力建设项目

	主管部门
	渌口区卫健局
	实施单位
	　渌口区疾控中心

	项目  资金
（万元）
	　
	年初
预算数
	全年
预算数
	全年
执行数
	分值
	执行率
	得分

	
	年度资金总额　
	　0
	100万元
	99.49万
	　10
	99.49%
	9

	
	其中：当年财政拨款　
	　0
	100万元
	99.49万
	　
	　
	　

	
	上年结转资金　
	　
	　
	　
	　
	　
	　

	
	其他资金
	　
	　
	　
	　
	　
	　

	年度总体目标
	预期目标
	实际完成情况　

	
	加强疾病预防控制机构能力建设，提升医疗服务和保障能力。
	项目实施后，加强了疾病预防控制机构能力建设，提升了医疗服务和保障能力。

	绩
效
指
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年度
指标值
	实际
完成值
	分值
	得分
	偏差原因分析及改进措施

	
	产出指标
(50分)
	数量指标
	采购检验仪器数量
	44台
	44台
	15
	
12
	　

	
	
	
	受益人群涵盖全区
	100%
	100%
	
	
	

	
	
	
	项目资金资金使用率
	100%
	99.49%
	
	
	0.51万2023年3月支付

	
	
	质量指标
	达到标准化疾控建设相关要求-A类86件
	100%
	51.16%
	15

	12
	资金有限，本次暂采购44件

	
	
	
	专款专用的资金使用原则
	100%
	100%
	
	
	

	
	
	
	达到30万以上的货物采购严格执行政府采购
	100%
	100%
	
	
	　

	
	
	时效指标
	项目资金支付时间
	2022年　
	2022年　
	10
	9
	年底部分资金仍未安排支付　

	
	
	成本指标
	财政全额保障
	100万
	99.49万
	10
	10
	

	
	效益指标
（30分）
	社会效
益指标
	医疗服务和保障能力
	不断提升
	不断提升
	15
	15
	　

	
	
	
	疾病预防控制能力
	不断提升
	不断提升
	
	
	　

	
	
	
	应对重大传染病疫情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能力大幅提升
	不断提升
	不断提升
	
	
	　

	
	
	可持续影响指标
	加强和规范疾病预防控制体系建设，筑牢基础，为实施健康湖南建设提供坚实保障
	不断加强
	不断加强
	15
	15
	　

	
	满意度
指标
（10分）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不断提升
	不断提升
	10
	10
	　

	总分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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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4
项目支出绩效自评报告
（参考格式）

一、绩效自评工作开展情况
2022年中央补助医疗服务和保障能力提升（疾病预防控制机构能力建设）项目实施主体为株洲市渌口区计提预防控制中心；覆盖区域：渌口区；受益人群：渌口区居民；主要内容：通过项目仪器装备和标准化疾控中心建设，加强疾病预防控制机构能力建设，提升医疗服务和保障能力。
二、绩效目标自评完成情况分析
（一）资金投入情况分析。
1、项目资金到位情况分析。
2022年7月8日区财政下达医疗服务与保障能力提升（疾病预防控制机构能力建设）中央补助资金100万元，实际到位资金100万元，资金到位率100%。
2、项目资金执行情况分析。
2022年中央补助医疗服务和保障能力提升（疾病预防控制机构能力建设）项目资金下达共100万，截止2022年12月31日，已使用99.49万元，剩余0.51万元于2023年3月支付完毕。本次采购实验设备44台，通过项目仪器装备和标准化疾控中心建设，加强了疾病预防控制机构能力建设，提升了医疗服务和保障能力，加强了应对重大传染病疫情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能力，为实施健康湖南建设提供坚实保障。
3、项目资金管理情况分析。
本次项目实施通过事先请示区领导批示，后进行采购模式的流程进行，严格按照2021年全省民生实事疾控中心标准化建设项目仪器装备标准（A类）和2021年全省民生实事疾控中心标准化建设检验检测能力标准（A类）开展采购，严格执行政府采购流程。
（二）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
1. 产出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项目资金用于疾病预防控制能力建设，耗资99.49万采购实验设备44台，并于2022年12月31日前采购并且支付完毕。
2. 效益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通过项目仪器装备和标准化疾控中心建设，加强了疾病预防控制机构能力建设，提升了医疗服务和保障能力，加强了应对重大传染病疫情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能力，为实施健康湖南建设提供坚实保障。
3. 满意度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服务对象满意度逐年提升。
三、偏离绩效目标的原因和下一步改进措施。
2022年中央补助医疗服务和保障能力提升（疾病预防控制机构能力建设）项目实施未偏离绩效目标。
四、绩效自评结果拟应用和公开情况
严格执行专项项目支出绩效评价管理暂行办法相关规定，积极探索建立与预算编制相结合，及时做好资金使用的监管，使评价结果得到有效运用，并将相应绩效自评结果，按照相关规定予以公开。

